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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B8_82_E

8_B4_A2_E6_94_BF_E5_c80_304790.htm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

、市经委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

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沪

财企[2007]39号各区（县）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经委，市财

税三、七分局： 现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

［2007］371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上海市财政局 上

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 二ＯＯ七年九月十

九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节能技术改

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7]371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经

贸委、经委)： 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降低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

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中心财政将安

排必要的引导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十大重点节能

工程给予适当支持和奖励，奖励金额按项目技术改造完成后

实际取得的节能量和规定的标准确定。同时，要明确企业的

节能主体地位，落实责任，加强考核和监督。为此，我们制

定了《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地要充分熟悉节能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协同配合，扎实

工作，把节能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狠抓落实。 附件：节能技

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七年八月十日 附

件： 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

〕28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7〕15号)，“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安排专项资

金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以下简称节能资金)。为加强财政

资金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了

保证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节能效果，节能资金采取奖励

方式，实行资金量与节能量挂钩，对完成节能量目标的项目

承担企业给予奖励。 第三条 节能量核定采取企业报告，第三

方审核，政府确认的方式。企业提交改造前用能状况、节能

措施、节能量及计量检测方法，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

行审核，第三方机构对出具的节能量审计报告负责。 第四条 

节能资金奖励实行公开、透明原则，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节能资金，是指中心财政预算安排的，

专项用于奖励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 第二章 奖励对

象和方式 第六条 财政奖励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是指《“十一

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发改环资〔2006〕1457号)

中确定的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

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和能量系统优化等项目。 第七条 财

政奖励资金主要是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支持，奖励

金额按项目实际节能量与规定的奖励标准确定。 第三章 奖励

条件 第八条 申请资金奖励的项目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一)经发



展改革委或经贸委、经委审批、核准或备案； (二)属于节能

技术改造项目； (三)节能量在1万吨(暂定)标准煤以上； (四)

项目承担企业必须具有完善的能源计量、统计和治理体系。 

第四章 奖励标准 第九条 东部地区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根据节能

量按200元/吨标准煤奖励，中西部地区按250元/吨标准煤奖励

。 第十条 节能量是企业通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直接产生的，

并且能够核定。 第五章 奖励资金的申报、审查和下达 第十一

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由企业提出节能财

政奖励资金申请报告并经法人代表签字，具体要求见附件。 

第十二条 按属地化申报原则，企业将财政节能奖励资金申请

报告报所在地节能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经委，

下同）和财政部门。省级节能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企业

节能资金申请报告进行严格初审、确定、汇总后，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中心直属企业直接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财政部，同时抄送所在地省级节能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第

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对地方上报的财政节能奖

励资金申请报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奖

励标准确定项目奖励额度，下达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划

，抄送财政部。 第十四条 财政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划，按照奖励金额的60%下达预算

，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门按照财政国库治理制度

有关规定将资金及时拨付到项目承担企业。 第十五条 地方节

能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落实相关政策，督

促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保证项目按时完工并实现节能目

标。 第十六条 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节能量审核机

构对项目实际节能量进行审核，由节能量审核机构出具审核



报告并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财政部根据节能量审核机构出具

的节能量审核报告与省级财政部门进行清算，由省级财政部

门负责下达或扣回奖励资金。 第六章 节能量审核机构的治理 

第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按照有关规定提出节能

量审核机构名单。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节能量审核机

构的审核工作进行监管。对节能量审核报告严重失真的审核

机构取消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 奖励资金的

监督治理 第二十条 企业收到财政奖励资金后，在财务上作资

本公积处理。 第二十一条 企业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

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财政部将扣回财政

奖励资金，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地方节能主管部门进行

整改，同时将企业名单在社会上进行曝光。 第二十二条 奖励

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

留、挪用。对违反规定的，除将国家奖励资金全额收缴国家

财政外，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42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八

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负

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暂行期限

到2010年12月31日。

-----------------------------------------------------------------------

------------ 附： 企业财政节能奖励资金申请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见附表） 二、企业

能源治理情况 三、项目实施前用能状况 四、项目拟采用的节

能技术措施 五、项目节能量测算和监测方法 六、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七、附件：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项目的备案、核

准或审批文件 3相应级别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批复。 附：1企业基本情况表 2项目基本情况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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